
 
 
 
 

 

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滨海湾发〔2022〕7 号 

 
关于废止《东莞滨海湾新区促进总部经济 

发展扶持办法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办（局）、中心、分局，控股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 
经研究，决定即日起废止《关于印发〈东莞滨海湾新区

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扶持办法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滨海湾

〔2021〕43 号）。 

 

 

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

2022年5月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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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党政办公室      2022 年 5 月 7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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